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正
文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
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依法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
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供该人民法院辖区有可供执
行财产的证明材料。 
第二条 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已经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 
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应当撤销案件；已经采取执行措施的，应当将控
制的财产交先立案的执行法院处理。 
第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申请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
提出。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撤销执行案件，并告知当事人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申请复议。 
管辖权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四条 对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向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的财产交执行法院处理。 
第五条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异议。 
执行法院审查处理执行异议，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 
第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第七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书面材料，可以通过执行法院转交，也可以直接向执行法院
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 
执行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将复议所需的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
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通知执行法院在五日内报送复议所需的案卷材料。 
第八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复议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
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九条 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
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第十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
执行人的申请，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或者变更执行法院： 
（一）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
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 
（二）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发现财产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
未执行完结的； 
（三）对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执行，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依法采
取相应执行措施的； 
（四）其他有条件执行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 
第十一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的，应当向其
发出督促执行令，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 
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的，应当作出裁定，送达当事人
并通知有关人民法院。 
第十二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执行法院在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仍未执行完结
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第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不应当计算执行中的公告期间、鉴定评估
期间、管辖争议处理期间、执行争议协调期间、暂缓执行期间以及中止执行期间。 
第十四条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
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第十五条 案外人异议审查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 
案外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解除对异议标的的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可
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因案外人提供担保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有错误，致使该标的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
担保财产；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六条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
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案外人请求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
予以赔偿。 
第十七条 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或者对执行财产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
财产分配方案，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行人。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应当自收
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第十八条 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
或被执行人。 
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
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
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依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将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予以提存。 
第十九条 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
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条 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
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一条 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
务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二条 执行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可以同时或者自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之日起三日内发送执行通知书。 
第二十三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的，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执行
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必要时，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第二十四条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限制出境。 
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 
第二十五条 在限制出境期间，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
制出境措施；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 
第二十六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 
媒体公布的有关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媒体公布的，应当垫付有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